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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利得稅豁免延伸至離岸私募基金稅務快訊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於2015年7月17日制定的《2015年稅務（修訂）（第2號）條例》

（「修訂條例」），將適用於離岸基金的利得稅豁免延伸至離岸私募基金。新修訂的豁免

適用於所有在2015年4月1日或之後發生的合資格交易。

本快訊簡要概括修訂條例的背景資料，修正的具體細節及我們的意見。

背景資料

該修訂旨在促進香港的私募基金行業。在過去數年，香港私募基金管理的總資本不斷增

加，但是，香港於吸引外資方面正面臨著來自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的激烈競爭。

為了吸引更多離岸私募基金來港，以加強香港作為亞洲主要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政

府於2015年3月20日公佈立法草案，延伸利得稅豁免至離岸私募基金。該條例亦於2015年

7月17日獲得通過。

豁免離岸基金繳付利得稅（2006）

豁免離岸基金繳付利得稅（2006）為符合以下條件的離岸（非居港）基金作出香港利得稅

豁免：

 基金的利潤來源於「指明交易」或與指明交易相關聯的附帶交易；
 該交易通過「指明人士」 進行或安排；及
 該基金為符合條件的離岸（非居港）基金。

根據豁免離岸基金繳付利得稅（2006），私人公司的證券交易並不屬於《稅務條例》第16

條所述的「指明交易」。因此，離岸基金投資於私人公司的收益無法享受利得稅豁免。

此外，豁免離岸基金繳付利得稅（2006）要求交易通過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

會）發牌的人士進行或安排，但實務上，離岸私募基金並不需由證監會持牌人士管理。

如欲索取更多有關資料，歡迎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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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声明﹕本刊物中的資訊僅為一般資料，並非建議或專業意見，亦不應作如是理解。我們拒絕承擔任何方因依據本刊內容而導致的任何損失。讀者應在作出任何財務和/或商業決定前，諮詢專

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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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稅務（修訂）（第2號）條例

新修訂條例的主要特點如下：

 拓寬豁免範圍至合資格香港境外私人公司的證券交易（「例外私人公司」）；
 將豁免延伸至在香港成立，並持有一間或多於一間例外私人公司的特定目的工具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
 不再要求符合資格的離岸私募基金交易須再透過證監會發牌的人士進行或安排。

「例外私人公司」是指一間香港境外私人公司並須於相關交易進行前的三年內符合下列條

件：

 在香港境外成立；
 沒有透過在香港的常設機構或從該等機構經營任何業務；
 沒有 ( 不論直接或間接 ) 持有一間或多於一間透過或從在香港的常設機構經營任何業務 

 的私人公司的股本。若持有上述股本，但所持有的股本總值不多於其本身資產價值的 

 10%；
 沒有持有在香港的不動產，亦沒有 ( 不論直接或間接 ) 持有一間或多於一間持有在香港 

 的不動產的私人公司的股本。若持有上不動產或述股本，但所持有的不動產及股本的總 

 值不多於其本身資產價值的10%。

新修訂的法例亦列出作為「符合資格的基金」（Qualifying Fund）的條件：

 有多於四名投資者（不包括發起人及其相聯者（associate））；
 由投資者作出的資本認繳須超逾資本認繳總額的九成；
 基金交易所產生的淨收益中，發起人及其相聯者收取的部分不超逾淨收益的三成。

另外，在香港或香港境外成立的SPV處置一間例外私人公司或一間中間SPV的收益也免徵

利得稅。但該受益SPV需由離岸私募基金持有部分或全部股份，其成立的唯一目的為持有

（不論直接或間接）或管理一間或多於一間例外私人公司，而並不進行任何其他交易或活

動。

我們的意見

修訂條例令私募基金在香港的營運較以往容易，並能鼓勵更多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在香港成

立或拓展業務。這有助增強對本地資產管理、投資、顧問及其他專業服務的需求。

在歡迎這個延伸豁免之好消息的同時，我們需指出此修訂法例的應用還存在不確定性。有

望稅務局會發出相關指引，以便提供進一步的說明。

此外，修訂條例或導致私募基金及SPV需對其營運作出一些具有商業實質的改變。在這種

情況下，公司需要對其業務變化帶來的稅務風險，以及轉讓定價的影響作慎重考慮。欲瞭

解更多詳情，請聯繫我們的稅務團隊。


